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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媒体报道， 河南省
沁阳市常平乡农村信用社女职工
值夜班猝死， 家属称两年仅仅休
假十天的报道引起了网民的热烈
关注， 也使得有关年休假的话题
再度引起人们的热议。 那么， 法
律对于年休假是如何规定的？ 对
此 ， 劳资双方都有哪些权利义
务？ 休假需要履行哪些程序、 办
理哪些手续？ 年假不休过期作废
……为此， 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
职工， 并就其中的认识误区及相
关法律问题咨询了北京市兰台律
师事务所的赵紫安律师。

【职工声音】
年休假有“假” 难“休”

“提到休年假 ， 这就是单位
给的福利 ， 也是职工应有的权
利。” 职工郑萍说， “享受带薪
休假是每一位劳动者的权利， 法
律还明确规定， 职工不休年假可
获得3倍工资补偿 。” 但在调查
中， 也有一些职工对带薪休假表
示有些无奈。 “其实在实际工作
中， 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着有的
职工不敢休 、 不能休的现象 。”
职工崔女士说道。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啊。
我有一位家在外地的朋友， 按照
规定可以享受探亲假。 于是， 他
按单位请假的程序递交申请， 领
导也批准了， 本来是件好事， 却
让 他 烦 恼 不 已 。 ” 崔 女 士 说 ，
“让他没想到的是， 虽然最终假
是休了 ， 可工资和奖金却被扣
了。 他找领导理论， 但领导拿出
了单位制定的 ‘规章制度’。 虽
然他明知单位违法， 但为了保住
饭碗， 也只能忍了， 估计他今后
也不敢随意休假了。”

“我觉得 ， 在赋予职工休假
权利的同时，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
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 让这些
福利真正落在职工头上。” 崔女
士说。

放弃年假应依法补偿
职工李莹在一家国企任职 ，

有着多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的
她 ， 聊起带薪休假很有体会 。
“在我们单位， 职工休年假有着
一套严格的程序， 首先职工要提

前提出申请， 部门领导会根据实
际情况来安排。”

李莹介绍， 其单位职工的工
资包括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两部
分 。 休年假的职工在休假的当
月， 其岗位工资是不扣的， 效益
工资会有所变化， 按照实际上班
的天数来计算。 “如果某一职工
因工作需要， 或者根据其个人意
愿， 放弃当年的年假。 这时单位
会根据其具体情况， 给予适当奖
励。” 李莹补充道。

而提到 “放弃年假可适当奖
励” 这样的做法， 很多职工也为
其点赞。 “我们单位职工在休年
假时， 还算挺顺利的。 不休年假
肯定是职工自己的损失， 但有些
人有时候也会有顾虑， 怕休假会
招致领导的不良看法。” 职工周
蕊说， “特别是一些刚刚步入职
场的职工， 要提前了解自己所在
单位休假的程序， 根据单位的实
际情况来提前安排好带薪年假。”
“我觉得。 既然我们放弃法定的
年休假， 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单位理应依法给予我们相应补
偿。” 她的一位同事接过话茬说，
“不然的话， 国家规定年休假还
有什么意义。”

【对话律师】
单位应主动安排职工休假

针对职工关心的年休假问
题，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兰台律师
事务所的赵紫安律师。

记者： 职工未提出法定年假
申请 ， 是否视为放弃休假的权
利？

赵紫安： 许多用人单位错误
地认为法定年假是劳动者享有的
一项权利， 应由劳动者自己提出
申请， 用人单位批准后安排。 有
的甚至在规章制度中规定， 若劳
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提出申
请， 则视为放弃法定年假。 这种
规定是无效的。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2条：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
享受年休假。 第5条第1款： 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
工年休假。 以及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9条： 用人

单位根据生产 、 工作的具体情
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
安排年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工作
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
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看出， 为劳动者安排法
定年假是用人单位的一项义务。
除非劳动者因工作之外的原因自
行放弃休假， 且向用人单位提交
书面说明， 否则， 即便劳动者不
提出法定年假申请， 用人单位也
应主动安排。

记者： 用人单位应如何安排
法定年休假？

赵紫安： 一些用人单位为避
免承担法律责任， 在公司规章制
度中对法定年休假的安排方式作
变通规定。 比较典型的有两种：
一是安排员工统一休假； 二是所
有员工每天提前半小时下班， 以
冲抵年假。 我认为， 第一种做法
有违员工个人意愿， 不甚合理。
但在取得了员工本人同意， 或将
方案提交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且
用人单位做好相应的书面归档工
作情况下， 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第二种做法则是有违法定年假的

立法本意， 一般来讲， 年休假应
当以 “天” 为单位来安排。 企业
规章制度将法定年假分解到 “半
天”、 “小时” 来执行是违法的。

记者： 未休法定年假的经济
补偿怎么计算？

赵紫安： 《条例》 第7条规
定： “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又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年休假
工资报酬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部
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 对逾
期不改正的， 除责令该单位支付
年休假工资报酬外， 单位还应当
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
工加付赔偿金……”

只有当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休法定年假， 但员工因本人原因
放弃且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支付员工正常工资
即可。 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
劳动者未休法定年假的， 都应当
按照该劳动者日工资的300%支
付其年假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既
不安排年假， 也不向劳动者支付
额外工资的补偿， 劳动行政部门
可以依职权责令其限期改正， 或
责令企业加付赔偿金。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 第八
条 : “企业可以根据职工人数确
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

会。 企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
职工代表人数按照不少于全体职
工人数的百分之五确定， 最少不
少于三十人。 职工代表人数超过
一百人的， 超出的代表人数可以
由企业与工会协商确定。”

2007年 《北京市非公有制企
业推行民主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试行 )》 规定 ： 职工100人以上
的， 应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不足100人的， 可以建立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 也可以建立职工大
会制度。 2011年 《中华全国总工
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召开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的意见》 规定： “企业
职工人数在五十人以下的， 应当
召开职工大会。”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第十
条： 职工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三
年至五年。 具体任期由职工代表
大会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确
定。 职工代表大会因故需要提前

或者延期换届的， 应当由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决定。
第十七条： 职工代表大会每年至
少召开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全体
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
代表出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
于规范召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
意见》 规定： 企业职代会实行届
期制， 每三至五年为一届， 到期
应当及时换届。

职工代表大会的人数、届期及换届时间
企业民主管理

小知识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盛丽

■职工未申请休年假申请即视为放弃？
■用人单位应如何安排职工的年休假？
■未休法定年假的经济补偿怎么计算？

律师：企业应主动安排休假 不休应予补偿

2013年， 怀柔工商分局执法
人员与北京市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对 怀 柔 区 某
公司销售的充电器、 商务电池、
插座等电子商品进行随机抽样检
测。 一个月后， 北京市电子产品
质量检 测 中 心 出 具 了 检 验 报
告 ， 结果显示该公司销售的充
电器、 商务电池、 插座等商品多
项 指 标 不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 检
验 结 论为不合格 。 该公司的上
述行为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 执
法人员依 法 对 该 公 司 进 行 调
查 ， 最 终 没 收其违法所得646
元， 处违法销售货值金额1倍罚
款3230元。

违法销售不合格产品是指销
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人身、 财产安全国家标准、 行业
标 准 的 行 为 。 经 营 者 在 销 售
产 品 时应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
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 经营者还应当建立并执行
进 货 检 查 验 收 制 度 ， 验 明 产
品 合 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 国家
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
式的监督检查制度， 对可能危及
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
品进行抽查。 抽查的样品要在市
场 上 或 者 企 业 成 品 仓 库 内 的
待 销 产品中随机抽取 。 根据监
督抽查的需要， 可以对产品进行
检验。 检验抽取样品的数量不得
超过检验的合理需要， 并不得向
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 销售者
对抽查检验的结果有异议的， 可
向实施监督抽查的部门申请复
检。

商品质量安全始终是消费者
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目前怀柔工
商分局投、 申诉情况统计， 消费
者对电器、 服装、 充电设备、 通
讯设备等商品质量问题投诉较
多。 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怀柔工商分局不断加
大商品质量抽检和违法销售不合
格商品查处力度， 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专栏

工商随机抽检商品
公司违法销售被罚

【法律咨询台】

法条链接
《产品质量法 》 第49条规

定： “生产、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
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
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 责令
停止生产 、 销售 ， 没收违法生
产 、 销售的产品 ， 并处违法生
产、 销售产品 （包括已售出和未
售出的产品） 货值金额等值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 有违法所得
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江小培

年底将近，
年假未休过期作废？


